附件10：
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岗位任务书举例
院部名称（盖章）：信息工程学院              编制日期：2024 年 6 月    日
	内设机构名称
	大数据技术专业中心
	职称
	教授（教学岗）

	岗位类别
	教师/教学型
	职级
	教授（二级—四级）

	职责任务
（定性）
	1.掌握（熟悉）大数据技术专业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本专业的创新性研究。
2.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指导学生实习、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就业岗位等。
3.积极参与本专业的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参加实验课程，设计、革新实验手段，充实实验内容或者开设新的实验。
4.开展科学研究，积极申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做出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5.主持或参与实验室建设，并作为本专业骨干，组成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专业梯队。
6.培养青年人才，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7.参与江苏省航运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高水平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群建设。
8.根据需要，担任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9.参与大数据中心机房和实验室的维护工作，保证设备和资源的正常运行。
10.完成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标准
（定量）
	1.每年须完成学校《职工收入分配办法》（2019版）附件4中规定的教学工作量 340 个当量课时，教授二级教科研积分 80  积分，教授三级科研积分 70 积分，教授四级科研积分 60 积分。
2.完成教学（科研）建设 20  积分、管理与公共服务 20  积分。
3.系统讲授本专业 2  门以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达到合格。
4.教研成绩突出，取得一定的专业成就和较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聘期内科研工作量排名本学院前  30% 。
5.授课超过6班次的课程需完成课程入籍、项目化课程认定、课程题库、课程思政认定等建设工作。
6.聘期内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3 个月，至少参加过大数据专业技能提升类培训项目 1 次以上（含国培、省培、企业培训等）。
7.聘期内完成以下所列工作的其中 5 项。所规定的等级和数量均含本级，如1项以上含1项，三等奖以上奖励含三等奖。
(1) 完成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校级以上认定，排名前三；
(2) 指导学生完成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1项以上，项目负责人需为本专业学生；
(3) 主持完成校级教学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在线课程、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教改项目等）；
(4) 获得教学能力大赛、微课校级以上奖项1项以上；
(5) 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三等奖2项或者二等奖1项以上；
(6) 主持完成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万元以上；
(7) 主持完成市厅级以上课题1项以上；
(8) 发表核心论文1篇以上；
(9) 授权一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PCT专利、集成电路布局设计）1项以上；
(10)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人才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青蓝工程、333工程、教学团队等）；
(11)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科技创新团队1项以上；
(12) 获得校级以上教学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3) 获得校级以上科技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4) 聘期内推荐专业就业率10%；
(15) 完成1个以上贯穿课程项目案例的设计，包括项目可视化结果、项目源代码、项目手册等资料，项目案例要体现在教案、授课计划以及课标当中；
(16) 完成数字孪生、VR数字航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成功用于教学，达到专业教学虚实结合（前3）。
(17) 参与完成CNAS认证工作（前3）。
    8.每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9.距离退休不足5年的教师第4—7条工作可不作要求。
10.获得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省级在线课程、省级规划教材、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前3）、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前3）等省部级以上荣誉之一，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不含产学研合作项目）1项认同第4—6条和第8条工作完成。
   注意：如选择教学科研岗

	任职条件
	1.具备国家、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以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版）》（苏海院委〔2022〕27号、苏海院〔2022〕12号）相关要求。
2.具有教授职称，能胜任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标准。
3. .…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岗位任务书
院部名称（盖章）：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内设机构名称
	大数据技术专业中心
	职称
	副教授（教学岗）

	岗位类别
	教师/教学型
	职级
	副教授（五级—七级）

	职责任务
（定性）
	1.掌握（熟悉）大数据技术专业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本专业的创新性研究。
2.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指导学生实习、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就业岗位等。
3.积极参与本专业的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参加实验课程，设计、革新实验手段，充实实验内容或者开设新的实验。
4.开展科学研究，积极申报、承担市厅级以上科研项目，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做出较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5.主持或参与实验室建设，并作为本专业骨干，组成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专业梯队。
6.培养青年人才，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7.参与江苏省航运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高水平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群建设。
8.参与大数据中心机房和实验室的维护工作，保证设备和资源的正常运行。
9.完成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标准
（定量）
	1.每年须完成学校《职工收入分配办法》（2019版）附件4中规定的教学工作量 380 个当量课时，副教授五级教科研积分 45  积分，副教授六级科研积分 40 积分，副教授七级科研积分 35 积分。
2.完成教学（科研）建设 20  积分、管理与公共服务 20  积分。
3.系统讲授本专业 2 门以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达到合格。
4.教研成绩突出，取得一定的专业成就和较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聘期内科研工作量排名本学院前 70% 。
5.授课超过6班次的课程需完成课程入籍、项目化课程认定、课程题库、课程思政认定等建设工作。
6.聘期内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3 个月，至少参加过大数据专业技能提升类培训项目 1 次以上（含国培、省培、企业培训等）。
7.聘期内完成以下所列工作的其中 4 项。所规定的等级和数量均含本级，如1项以上含1项，三等奖以上奖励含三等奖。
(1) 完成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校级以上认定，排名前三；
(2) 指导学生完成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1项以上，项目负责人需为本专业学生；
(3) 主持完成校级教学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在线课程、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教改项目等）；
(4) 获得教学能力大赛校级以上奖励1项以上；
(5) 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三等奖2项或者二等奖1项；
(6) 主持完成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万元以上；
(7) 主持完成市厅级以上课题1项以上；
(8) 发表核心论文1篇以上；
(9) 授权一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PCT专利、集成电路布局设计）1项以上；
(10)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人才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青蓝工程、333工程、教学团队等）；
(11)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科技创新团队1项以上；
(12) 获得校级以上教学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3) 获得校级以上科技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4) 聘期内推荐专业就业率10%；
(15) 完成1个以上贯穿课程项目案例的设计，包括项目可视化结果、项目源代码、项目手册等资料，项目案例要体现在教案、授课计划以及课标当中；
(16) 完成数字孪生、VR数字航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成功用于教学，达到专业教学虚实结合（前3）。
(17) 参与完成CNAS认证工作（前3）。
8. 每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9.距离退休不足5年的教师第4—7条工作可不作要求。
10.获得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省级在线课程、省级规划教材、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前3）、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前3）等省级荣誉之一，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不含产学研合作项目）1项认同第4—6条和第8条工作完成。


	任职条件
	1.具备国家、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以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版）》（苏海院委〔2022〕27号、苏海院〔2022〕12号）相关要求。
2.具有教授职称，能胜任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标准。
3. .…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岗位任务书
院部名称（盖章）： 信息工程学院           编制日期：2024年6月    日
	内设机构名称
	大数据技术专业中心
	职称
	讲师（教学岗）

	岗位类别
	教师/教学型
	职级
	讲师（八级—十级）

	职责任务（定性）
	1.掌握（熟悉）大数据技术专业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本专业的创新性研究。
2.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指导学生实习、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就业岗位等。
3.积极参与本专业的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参加实验课程，设计、革新实验手段，充实实验内容或者开设新的实验。
4.开展科学研究，积极申报、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做出一定的创新成果。
5.主持或参与实验室建设，并作为本专业骨干，组成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专业梯队。
6. 指导学生参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带一路金砖等各类学术竞赛。
7.参与江苏省航运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高水平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群建设。
8.参与大数据中心机房和实验室的维护工作，保证设备和资源的正常运行。
9.完成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标准（定量）
	1.每年须完成学校《职工收入分配办法》（2019版）附件4中规定的教学工作量 400 个当量课时，讲师八级教科研积分 28  积分，讲师九级科研积分 24 积分，讲师十级科研积分 20 积分。
2.完成教学（科研）建设 20  积分、管理与公共服务 20  积分。
3.系统讲授本专业 2 门以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达到合格。
4.聘期内需参加 1 次以上教学能力大赛。
5.授课超过6班次的课程需完成课程入籍、项目化课程认定、课程题库建设、课程思政认定等工作；
6.聘期内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3 个月，至少参加过大数据专业技能提升类培训项目 1 次以上（含国培、省培、企业培训等）。
7.聘期内完成以下所列工作的其中 3 项。所规定的等级和数量均含本级，如1项以上含1项，三等奖以上奖励含三等奖。
(1) 完成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校级以上认定，排名前三；
(2) 指导学生完成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1项以上，项目负责人需为本专业学生；
(3) 主持完成校级教学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在线课程、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教改项目等）；
(4) 获得教学能力大赛校级以上奖励1项以上；
(5) 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三等奖2项或者二等奖1项；
(6) 主持完成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万元以上；
(7) 主持完成市厅级以上课题1项以上；
(8) 发表核心论文1篇以上；
(9) 授权一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PCT专利、集成电路布局设计）1项以上；
(10) 获得校级以上人才项目1项以上（含青蓝工程、333工程、教学团队等）；
(11)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科技创新团队1项以上；
(12) 获得校级以上教学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3) 获得校级以上科技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4) 聘期内推荐专业就业率10%；
(15) 完成1个以上贯穿课程项目案例的设计，包括项目可视化结果、项目源代码、项目手册等资料，项目案例要体现在教案、授课计划以及课标当中；
(16) 完成数字孪生、VR数字航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成功用于教学，达到专业教学虚实结合（前3）。
(17) 参与完成CNAS认证工作（前3）。
8. 每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9.距离退休不足5年的教师第4—7条工作可不作要求。
10.获得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省级在线课程、省级规划教材、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前3）、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前3）等省级荣誉之一，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不含产学研合作项目）1项认同第4—6条和第8条工作完成。



	任职条件
	
1.具备国家、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以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版）》（苏海院委〔2022〕27号、苏海院〔2022〕12号）相关要求。
2.具有教授职称，能胜任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标准。
3. .…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岗位任务书
院部名称（盖章）：信息工程学院               编制日期：2024年6月    日
	内设机构名称
	大数据技术专业中心
	职称
	助教（教学岗）

	岗位类别
	教师/教学型
	职级
	助教（十一—十二级）

	职责任务（定性）
	1.掌握（熟悉）大数据技术专业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本专业的创新性研究。
2.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指导学生实习、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就业岗位等。
3.积极参与本专业的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参加实验课程，设计、革新实验手段，充实实验内容或者开设新的实验。
4.开展科学研究，积极申报、承担校级以上科研项目，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做出一定的创新成果。
5.参与实验室建设，成长为本专业骨干，参与本专业师资队伍梯队建设。
6.指导学生参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带一路金砖等各类学术竞赛。
7.参与江苏省航运大数据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高水平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群建设。
8.参与大数据中心机房和实验室的维护工作，保证设备和资源的正常运行。
9.完成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标准（定量）
	1.每年须完成学校《职工收入分配办法》（2019版）附件4中规定的教学工作量 400 个当量课时，助教十一级教科研积分 15  积分，助教十二级科研积分 10 积分。
2.完成教学（科研）建设 20  积分、管理与公共服务 20  积分。
3.系统讲授本专业 2门以上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达到 合格 。
4.聘期内需参加 1 次以上教学能力大赛。
5.授课超过6班次的课程需完成课程入籍、项目化课程认定、课程题库建设、课程思政认定等工作；
6.聘期内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3 个月，至少参加过大数据专业技能提升类培训项目 1 次以上（含国培、省培、企业培训等）。
7.每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8.聘期内完成以下所列工作的其中 2 项。所规定的等级和数量均含本级，如1项以上含1项，三等奖以上奖励含三等奖。
(1) 完成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校级以上认定，排名前三；
(2) 指导学生完成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项目1项以上，项目负责人需为本专业学生；
(3) 主持完成校级教学建设项目1项以上（含在线课程、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教改项目等）；
(4) 获得教学能力大赛校级以上奖励1项以上；
(5) 指导学生获得技能大赛三等奖2项或者二等奖1项；
(6) 主持完成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万元以上；
(7) 主持完成市厅级以上课题1项以上；
(8) 发表核心论文1篇以上；
(9) 授权一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PCT专利、集成电路布局设计）1项以上；
(10) 获得校级以上人才项目1项以上（含青蓝工程、333工程、教学团队等）；
(11) 主持完成校级以上科技创新团队1项以上；
(12) 获得校级以上教学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3) 获得校级以上科技类成果1项以上（校级前三，省级前五，国家级全部成员）；
(14) 聘期内推荐专业就业率10%；
(15) 完成1个以上贯穿课程项目案例的设计，包括项目可视化结果、项目源代码、项目手册等资料，项目案例要体现在教案、授课计划以及课标当中；
(16) 完成数字孪生、VR数字航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成功用于教学，达到专业教学虚实结合（前3）。
(17) 参与完成CNAS认证工作（前3）。
9.获得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省级在线课程、省级规划教材、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前3）、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前3）等省级荣誉之一，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不含产学研合作项目）1项认同第4—6条和第8条工作完成。


	任职条件
	
1.具备国家、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以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版）》（苏海院委〔2022〕27号、苏海院〔2022〕12号）相关要求。
2.具有教授职称，能胜任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标准。
3. .…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岗位任务书
院部名称（盖章）： 信息工程学院              编制日期：2024年6月   日
	内设机构名称
	信息工程学院
	职称
	讲师

	岗位类别
	教师/教学科研型
	职级
	讲师（八级—十级）

	职责任务（定性）
	1. 根据国家需要和本学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本学科某一领域的研究方向，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或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主持并继续积极争取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在本领域开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和关键领域攻关。
3.主持或参与学院学术梯队的建设，通过科研、学术活动和社会服务，建成人员组成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学术梯队。
4.积极带领或参与学术团队开展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
5.承担教学任务，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指导学生实习、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推荐就业岗位等。
6.积极参与本专业的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工作；参加实验课程，设计、革新实验手段，充实实验内容或者开设新的实验。
7.完成领导布置的其他工作。


	工作标准（定量）
	1.每年须完成学校教学工作量 200 个当量课时，讲师八级教科研积分 228  积分，讲师九级科研积分 224 积分，讲师十级科研积分 220 积分。
2. 聘期内至少主持一项省部级及教研、科研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除外），或累计实际到校科研经费600万元，或至少获 1 项省级科学二等奖及以上科研成果奖（排名第一），或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排名第一）。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SCIE)、SSCI(SSCIE)、EI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在3以上；或在本学科核心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或学术版发表论文6篇以上，同时有3篇以上被 SCI(SCIE)、EI、EM、ISTP、CSSCI等检索收录；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及以上或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篇及以上；或编写学术论著达40万字以上。
4. 获得市厅级以上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以上（排名第一），或授权发明专利2项，或主持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1 项，或获得省级以上人才项目1 项（科技副总除外），或主持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00万元。
5. 提交研究（咨询）报告获省部主要领导批示1项，视同完成工作标准第3条和第4条。

	任职条件
	1.具备国家、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任职条件以及学校规定的人员分类管理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版）岗位聘任条件。
2.能胜任岗位职责，完成任务标准。
[bookmark: _GoBack]3.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三年内（三年一个聘期，）原则上不得改为教学为主型岗位。
(1) 具有博士学位；
(2) 具有教授职称；
(3) 经学校批准已在攻读博士学位（所读专业与学校办学所开设专业相关）；
(4) 已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科规划办等项目）立项；
(5) 已获立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各部（委）、省科技厅、省社科规划办项目）；
(6) 预期取得横向课题项目且每年累计到账200万元；
(7) 预期取得省级及以上或其他重大科研成果，经学术委员会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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